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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观点 

⚫ 8 月 17 日，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在京开幕，对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种子法（修正草案）》进行了审议，8 月 20 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种子法(修正草案)》公开征求意见。 

⚫ 据中国饲料工业协会，根据已填报企业测算，2021 年 5 月全国饲料总产量

2579 万吨，同比增长 26.7%，环比增长 5.3%。2021 年 1-5 月，全国饲料

总产量 11425 万吨，同比增长 21.5%。 

核心观点 

⚫ 种子法修正草案激励育种原始创新，完善侵权赔偿制度和法律责任。此次

修正重点在于扩大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及保护环节。1）修正草案扩大

了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及保护环节，将保护范围由授权品种的繁殖材

料延伸到收获材料，将保护环节由生产、繁殖、销售扩展到生产、繁殖、

加工、许诺销售、销售、进口、出口、储存等。草案体现权利一次用尽原

则，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对繁殖材料已有合理机会行使其权利，不再对收

获材料行使权利。2）修正草案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，明确实质性派生

品种可以申请植物新品种权，并可以获得授权，但对其以商业为目的利用

时，应当征得原始品种的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的同意。3）修正草案加大了

惩罚性赔偿数额，对权利人的损失或侵权人获得的利益或品种权许可使用

费可以确定数额的，将赔偿数额的上限由三倍提高到五倍，难以确定数额

的，将赔偿限额由 300 万元提高到 500 万元。 

⚫ 猪料产量增速回落，水产料继续高增。1）猪料方面，7 月份全国猪饲料产

量 1045 万吨，环比增长 1.9%，同比增长 41.6%，1-7 月累计产量 7291 万

吨，同比增长 66.4%。受到生猪价格下降影响，7 月份全国能繁母猪存栏

量环比下降 0.5%，结束了连续 21 个月的增长，养殖结构趋于优化。7 月

份生猪存栏量还在惯性增长，但是增幅连续 5 个月收窄，7 月份环比增幅

是 0.8%。2）7 月份全国蛋禽饲料产量为 258 万吨，环比上升 0.7%、同比

下降 9.5%；肉禽饲料产量 793 万吨，环比下降 1.8%、同比下降 2.2%。

1-7 月累计蛋禽、肉禽饲料产量分别为 1829 万吨、5125 万吨，同比分别

下降 10.1%、3.8%。3）水产和反刍料方面，7 月份全国水产料产量为 322

万吨，环比增长 16.0%、同比增长 15.3%，1-7 月累计产量 1246 万吨，同

比增长 10.9%；反刍动物饲料产量为 108 万吨，环比减少 2.8%、同比减

少 0.2%，1-7 月累计产量 798 万吨，同比增长 15.2%。 

风险提示 

⚫ 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、疫病风险、行业竞争与产品风险、政策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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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周农业跑输大盘 1.8 个百分点 

图 1：本周农业板块跑输大盘 1.8 个百分点 

 

资料来源：Wind、东方证券研究所 

 

图 2：本周林木及加工板块上涨 0.3% 

 

资料来源：Wind、东方证券研究所 

本周北美天气跟踪：中西部迎来降雨 

根据 NOAA，预计 8 月 21-8 月 26 日，中西部、北部地区有望迎来降雨，东南部地区持续保持降

水状态，南部零星区域降水量较小。 

预计 8 月 20-8 月 26 日，美国西部地区降水范围扩大，前期有望缓解前期干旱压力。 

图 3：北美未来第一周（21.8.13 -21.8.19）降雨异常情况 

 

图 4：北美未来第二周（21.8.20-21.8.26）降雨异常情况 

 

 

 

数据来源：NOAA、东方证券研究所  数据来源：NOAA、东方证券研究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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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周关注：种子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 

 

表 1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修改对照表 

(条文中加粗为新增或者修改的内容，阴影为删去的内容) 

修 改 前 修 改 后 

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合理利用种质资源，规范品种选育、种

子生产经营和管理行为，保护植物新品种权，维护种子生产经

营者、使用者的合法权益，提高种子质量，推动种子产业化，

发展现代种业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，促进农业和林业的发展，

制定本法。 

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合理利用种质资源，规范品种选育、种

子生产经营和管理行为，保护植物新品种权，激励育种原始创

新，维护种子生产经营者、使用者的合法权益，提高种子质量，

推动种子产业化，发展现代种业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，促进农

业和林业的发展，制定本法。 

第十一条第一款 国家对种质资源享有主权，任何单位和

个人向境外提供种质资源，或者与境外机构、个人开展合作研

究利用种质资源的，应当向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、

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并提交国家共享惠益的方案;受理申请

的农业、林业主管部门经审核，报国务院农业、林业主管部门

批准。 

第十一条第一款 国家对种质资源享有主权，任何单位和

个人向境外提供种质资源，或者与境外机构、个人开展合作研

究利用种质资源的，应当报国务院农业农村、林业草原主管部

门批准。提出申请时，需要提交国家共享惠益的方案;其中，向

境外提供或者与境外机构、个人开展合作研究利用农作物种质

资源的，还应当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

部门审核。 

第二十八条 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授权品种，享

有排他的独占权。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

许可，不得生产、繁殖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，不得

为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

种的繁殖材料;但是本法、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

第二十八条 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授权品种，享

有排他的独占权。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

未经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许可，不得生产、繁殖、加工、

许诺销售、销售、进口、出口以及为上述行为储存该授权品种

的繁殖材料，不得为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

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;但是本法、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

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

从事本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各项活动，涉及由未经许可使用

授权品种繁殖材料而获得的收获材料，应当得到植物新品种权

所有人许可，但其对繁殖材料已有合理机会行使其权利的情况

除外。 

实质性派生品种可以申请植物新品种权，并可以获得授

权。但对其实施本条第一款、第二款所述行为的，应当征得原

始品种的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的同意。 

实质性派生品种实施名录及判定指南等，由国务院农业农

村、林业草原主管部门依照本法及有关法律确定。 

自实质性派生品种实施名录发布之日起申请的植物新品

种，按照实质性派生品种相关制度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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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一条 从事种子进出口业务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

证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、林业主管部门审核，

国务院农业、林业主管部门核发。 

从事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、林木良种种子的

生产经营以及实行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，符合国务院农业、林

业主管部门规定条件的种子企业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，由生

产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、林业主管部门审核，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、林业主管部门核发。 

前两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种子的生产经营许可证，由生产经

营者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、林业主管部门核发。 

只从事非主要农作物种子和非主要林木种子生产的，不需

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。 

第三十一条 从事种子进出口业务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

证，由国务院农业农村、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核发;其中，申请从

事农作物种子进出口业务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，还应当经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审核。 

从事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、林木良种繁殖材

料生产经营的，以及符合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规定条件的

实行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的农作物种子企业的种子生产经营

许可证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农村、林业草原

主管部门核发。 

前两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种子的生产经营许可证，由生产经

营者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、林业草原主管部

门核发。 

只从事非主要农作物种子和非主要林木种子生产的，不需

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。 

第三十九条 未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

门批准，不得收购珍贵树木种子和本级人民政府规定限制收购

的林木种子。 

删去 

第五十三条 由于不可抗力原因，为生产需要必须使用低

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标准的农作物种子的，应当经用种地县级

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;林木种子应当经用种地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人民政府批准。 

第五十二条 由于不可抗力原因，为生产需要必须使用低

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标准的农作物种子的，应当经用种地县级

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。 

第五十八条 从事种子进出口业务的，除具备种子生产经

营许可证外，还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种子进出口许可。 

从境外引进农作物、林木种子的审定权限，农作物、林木

种子的进口审批办法，引进转基因植物品种的管理办法，由国

务院规定。 

第五十七条 从事种子进出口业务的，应当具备种子生产

经营许可证;其中，从事农作物种子进出口业务的，还应当依照

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种子进出口许可。 

从境外引进农作物、林木种子的审定权限，农作物种子的

进口审批办法，引进转基因植物品种的管理办法，由国务院规

定。 

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八条规定，有侵犯植物新品

种权行为的，由当事人协商解决，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，

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县级以上人民

政府农业、林业主管部门进行处理，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、林业主管部门，根据当事人

自愿的原则，对侵犯植物新品种权所造成的损害赔偿可以进行

调解。调 

解达成协议的，当事人应当履行;当事人不履行协议或者调

解未达成协议的，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依

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八条规定，有侵犯植物新品

种权行为的，由当事人协商解决，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，

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县级以上人民

政府农业农村、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进行处理，也可以直接向人

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、林业草原主管部门，根据当

事人自愿的原则，对侵犯植物新品种权所造成的损害赔偿可以

进行调解。调解达成协议的，当事人应当履行;当事人不履行协

议或者调解未达成协议的，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或者利害关系

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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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

到的实际损失确定;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，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

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。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

以确定的，可以参照该植物新品种权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

定。赔偿数额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

支。侵犯植物新品种权，情节严重的，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

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。 

权利人的损失、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植物新品种权许可使

用费均难以确定的，人民法院可以 

根据植物新品种权的类型、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

素，确定给予三百万元以下的赔偿。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、林业主管部门处理侵犯植物新品

种权案件时，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，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

为，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;货值金额不足五万元的，并处一万元

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罚款;货值金额五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

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。 

假冒授权品种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、林业主管部

门责令停止假冒行为，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;货值金额不足五万

元的，并处一万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罚款;货值金额五万元以

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。 

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

到的实际损失确定;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，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

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。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

以确定的，可以参照该植物新品种权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

定。赔偿数额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

支。侵犯植物新品种权，情节严重的，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

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。 

权利人的损失、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植物新品种权许可使

用费均难以确定的，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植物新品种权的类型、

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，确定给予五百万元以下的赔

偿。 

不知道是未经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许可的授权品种的繁

殖材料或者收获材料，能证明该繁殖材料或者收获材料具有合

法来源的，不承担赔偿责任。 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、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处理侵犯

植物新品种权案件时，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，责令侵权人停

止侵权行为，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;货值金额不足五万元的，并

处一万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罚款;货值金额五万元以上的，并

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。 

假冒授权品种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、林业草

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假冒行为，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;货值金额

不足五万元的，并处一万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罚款;货值金额

五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。 

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三条规定，有下

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、林业主管部门责令

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;违法生产经营的货值金额不足一万

元的，并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;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

的，并处货值金额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;可以吊销种子生产经

营许可证: 

（一）未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种子的; 

（二）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

证的; 

（三）未按照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的; 

（四）伪造、变造、买卖、租借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。 

被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单位，其法定代表人、直接

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种子

第七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三条、第三十四

条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、

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;违法生产经

营的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;

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;

可以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: 

（一）未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种子的; 

（二）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

证的; 

（三）未按照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的; 

（四）伪造、变造、买卖、租借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; 

（五）不具有繁殖种子的隔离和培育条件，不具有无检疫

性有害生物的种子生产地点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草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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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的法定代表人、高级管理人员。 主管部门确定的采种林，从事种子生产的; 

（六）未执行种子检验、检疫规程生产种子的。 

被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单位，其法定代表人、直接

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种子

企业的法定代表人、高级管理人员。 

第八十四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九条规定，收购珍贵树木种

子或者限制收购的林木种子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

部门没收所收购的种子，并处收购种子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五倍

以下罚款。 

删去 

第九十二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是: 

（一）种质资源是指选育植物新品种的基础材料，包括各

种植物的栽培种、野生种的繁殖材料以及利用上述繁殖材料人

工创造的各种植物的遗传材料。 

（二）品种是指经过人工选育或者发现并经过改良，形态

特征和生物学特性一致，遗传性状相对稳定的植物群体。 

（三）主要农作物是指稻、小麦、玉米、棉花、大豆。 

（四）主要林木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确定并公布;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可以在国务院林业主管部

门确定的主要林木之外确定其他八种以下的主要林木。 

（五）林木良种是指通过审定的主要林木品种，在一定的

区域内，其产量、适应性、抗性等方面明显优于当前主栽材料

的繁殖材料和种植材料。 

（六）新颖性是指申请植物新品种权的品种在申请日前，

经申请权人自行或者同意销售、推广其种子，在中国境内未超

过一年;在境外，木本或者藤本植物未超过六年，其他植物未超

过四年。 

本法施行后新列入国家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植物的属或

者种，从名录公布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植物新品种权申请的，在

境内销售、推广该品种种子未超过四年的，具备新颖性。 

除销售、推广行为丧失新颖性外，下列情形视为已丧失新

颖性: 

1. 品种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、林业主管部

门依据播种面积确认已经形成事实扩散的; 

2. 农作物品种已审定或者登记两年以上未申请植物新品

种权的。 

第九十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是: 

（一）种质资源是指选育植物新品种的基础材料，包括各

种植物的栽培种、野生种的繁殖材料以及利用上述繁殖材料人

工创造的各种植物的遗传材料。 

（二）品种是指经过人工选育或者发现并经过改良，形态

特征和生物学特性一致，遗传性状相对稳定的植物群体。 

（三）主要农作物是指稻、小麦、玉米、棉花、大豆。 

（四）主要林木由国务院林业草原主管部门确定并公布;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可以在国务院

林业草原主管部门确定的主要林木之外确定其他八种以下的

主要林木。 

（五）林木良种是指通过审定的主要林木品种，在一定的

区域内，其产量、适应性、抗性等方面明显优于当前主栽材料

的繁殖材料和种植材料。 

（六）新颖性是指申请植物新品种权的品种在申请日前，

经申请权人自行或者同意销售、推广其种子，在中国境内未超

过一年;在境外，木本或者藤本植物未超过六年，其他植物未超

过四年。 

本法施行后新列入国家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植物的属或

者种，从名录公布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植物新品种权申请的，在

境内销售、推广该品种种子未超过四年的，具备新颖性。 

除销售、推广行为丧失新颖性外，下列情形视为已丧失新

颖性: 

1. 品种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农村、林业草

原主管部门依据播种面积确认已经形成事实扩散的; 

2. 农作物品种已审定或者登记两年以上未申请植物新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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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特异性是指一个植物品种有一个以上性状明显区别

于已知品种。 

（八）一致性是指一个植物品种的特性除可预期的自然变

异外，群体内个体间相关的特征或者特性表现一致。 

（九）稳定性是指一个植物品种经过反复繁殖后或者在特

定繁殖周期结束时，其主要性状保持 

不变。 

（十）已知品种是指已受理申请或者已通过品种审定、品

种登记、新品种保护，或者已经销售、推广的植物品种。 

（十一）标签是指印制、粘贴、固定或者附着在种子、种

子包装物表面的特定图案及文字说明。 

种权的。 

（七）特异性是指一个植物品种有一个以上性状明显区别

于已知品种。 

（八）一致性是指一个植物品种的特性除可预期的自然变

异外，群体内个体间相关的特征或者特性表现一致。 

（九）稳定性是指一个植物品种经过反复繁殖后或者在特

定繁殖周期结束时，其主要性状保持不变。 

（十）实质性派生品种是指由原始品种实质性派生，或者

由该原始品种的实质性派生品种派生出来的品种，与原始品种

有明显区别，除派生引起的性状差异外，在表达由原始品种基

因型或者基因型组合产生的基本性状方面与原始品种相同。 

（十一）已知品种是指已受理申请或者已通过品种审定、

品种登记、新品种保护，或者已经销售、推广的植物品种。 

（十二）标签是指印制、粘贴、固定或者附着在种子、种

子包装物表面的特定图案及文字说明。 

数据来源：中国人大网、东方证券研究所 

 

本周关注：7 月全国饲料生产形势 

据中国饲料工业协会，根据已填报企业测算，2021 年 7 月全国饲料总产量 2556 万吨，同比增长

13.1%，环比增长 1.9%。2021 年 1-7 月，全国饲料总产量 16489 万吨，同比增长 19.8%。 

图 5：2021 年 7 月全国饲料总产量 2556 万吨，同比增长 13.1%，环比增长 1.9% 

 

数据来源：中国饲料工业协会、东方证券研究所 

 

猪料方面，7 月份全国猪饲料产量 1045 万吨，环比增长 1.9%，同比增长 41.6%，1-7 月累计产量

7291 万吨，同比增长 66.4%。受到生猪价格下降影响，7 月份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 0.5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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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束了连续 21 个月的增长，养殖结构趋于优化。7 月份生猪存栏量还在惯性增长，但是增幅连续

5 个月收窄，7 月份环比增幅是 0.8%。 

 

图 6：7 月份全国猪饲料产量 1045 万吨，环比增长 1.9%，

同比增长 41.6% 

 图 7：7 月份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 0.5% 

 

 

 

数据来源：中国饲料工业协会、东方证券研究所  数据来源：农业部、iFind、东方证券研究所 

 

禽料方面，7 月份全国蛋禽饲料产量为 258 万吨，环比上升 0.7%、同比下降 9.5%；肉禽饲料产量

793 万吨，环比下降 1.8%、同比下降 2.2%。1-7 月累计蛋禽、肉禽饲料产量分别为 1829 万吨、

5125 万吨，同比分别下降 10.1%、3.8%。 

 

图 8：7 月份全国蛋禽饲料产量为 258 万吨，环比上升

0.7%、同比下降 9.5% 

 图 9：5 月份全国肉禽饲料产量 793 万吨，环比下降 1.8%、

同比下降 2.2% 

 

 

 

数据来源：中国饲料工业协会、东方证券研究所  数据来源：中国饲料工业协会、东方证券研究所 

 

7 月份全国水产料产量为 322 万吨，环比增长 16.0%、同比增长 15.3%，1-7 月累计产量 1246 万

吨，同比增长 10.9%；反刍动物饲料产量为 108 万吨，环比减少 2.8%、同比减少 0.2%，1-7 月累

计产量 798 万吨，同比增长 15.2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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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0：7 月份全国水产料产量为 322 万吨，环比增长 16.0%、

同比增长 15.3% 

 图 11：反刍动物饲料产量为 108 万吨，环比减少 2.8%、同

比减少 0.2% 

 

 

 

数据来源：中国饲料工业协会、东方证券研究所  数据来源：中国饲料工业协会、东方证券研究所 

 

价格方面，2021 年 7 月，主要饲料产品出厂价格环比稳中趋降。由于主要原料价格与去年同期相

比仍处高位，推动产品出厂价格同比保持增长。 

表 2：2021 年 7 月配合饲料全国平均价格 

项目 育肥猪 蛋鸡高峰 肉大鸡 鲤鱼成鱼

单月值 元/公斤 3.44 3.14 3.49 4.73

累计值 元/公斤 3.45 3.13 3.48 4.70

当月环比 % -0.3 -0.2 -0.2 0.1

当月同比 % 12.6 14.8 12.5 4.1

价格走势图
 

资料来源：中国饲料工业协会、东方证券研究所 

表 3：2021 年 7 月浓缩饲料全国平均价格 

项目 育肥猪 蛋鸡高峰 肉大鸡

单月值 元/公斤 5.18 3.55 4.20

累计值 元/公斤 5.22 3.57 4.21

当月环比 % -0.4 0.0 -0.2

单月同比 % 6.5 8.9 7.6

价格走势图
 

资料来源：中国饲料工业协会、东方证券研究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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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：2021 年 7 月添加剂预混料全国平均价格 

项目 4%大猪 5%蛋鸡高峰 5%肉大鸡

单月值 元/公斤 4.69 4.73 5.77

累计值 元/公斤 4.80 4.82 5.81

当月环比 % -1.8 -0.3 -1.5

单月同比 % 2.2 -1.6 2.2

价格走势图
 

资料来源：中国饲料工业协会、东方证券研究所 

 

风险提示 

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：农产品极易受到天气影响，若发生较大自然灾害，会影响销售情况、运输情

况和价格走势； 

行业竞争与产品风险：公司产品的推广速度受到同行业其他竞争品的影响，可能造成销售情况不及

预期。 

政策风险：农业政策推进进度和执行过程易受非政策本身的因素影响，造成效果不及预期，影响行

业变革速度和公司的经营情况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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